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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委发〔2019〕72 号

关于何树念等 6 位同志任免职的的决定

各村、中心（所）：

根据《中共勐海县委组织部 勐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印发<勐海县机关事业单位股所级干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

的通知》（海组通〔2019〕129 号）及有关规定，经 2019 年 8 月

26 日乡党委会研究，决定：

何树念 任格朗和乡党政办主任

郝沛敏 任格朗和乡党政办副主任

石 茜 任格朗和乡社会事务办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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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则迫 任格朗和乡财政所所长

玉楠叫 免去朗和乡党政办主任职务

若 大 免去格朗和乡财政所所长职务

中共格朗和哈尼族乡委员会

2019 年 9 月 2 日

格朗和哈尼族乡党政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2 日印发


